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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

前言

聯合國《世界人權宣言》（Universal 

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）提出，人

人生而自由，享有平等的尊嚴和權利。人權

（Human Rights）是人之所以為人而應享

有的自由與權利，是與生俱來的，不因種

族、性別、社會階級而有差別，身心障礙者

也應該與其他人在平等的基礎上享有人權。

聯合國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》

（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

with Disabilities，下稱CRPD）第1條，開

宗明義提到，其宗旨是「促進、保障與確

保所有身心障礙者完整及平等享有所有人



6

身心障礙者
合理調整參考指引

權及基本自由，並促進對身心障礙者固有

尊嚴之尊重」。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

會（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

w i t h  D i s a b i l i t i e s）發布的《G e n e r a l 

comment No. 6 (2018) on equality and 

n o n - d i s c r i m i n a t i o n》（中譯：第6號一

般性意見）提到，為了促進身心障礙者平

等享有法律所保障的權利，締約國必須採

取積極行動，而可及性／無障礙、合理

調整及個別協助這三項措施是需要的。

CRPD第2條提及，合理調整（reasonable 

accommodation）的定義，即「根據具體

需要，於不造成不成比例或過度負擔之情況

下，進行必要及適當之修改與調整，以確保

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享有或行

使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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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國2017年CRPD初次國家報告結

論性意見第22點次（b）及2022年CRPD第

二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第20、22、25、

39、41（c）各點次，國際審查委員也強調

合理調整的重要性，並一再督促透過立法明

確規定提供合理調整之義務，而拒絕提供合

理調整即構成歧視。

由此可知，合理調整是落實身心障礙者

平等權利的重要理念。國家人權委員會撰擬

本指引，希讓政府機關更理解合理調整的內

涵，積極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，並根據各自

權責發展合理調整指引。

本參考指引主要參酌聯合國身心障

礙者權利委員會（C o m m i t t e e  o n  t h e 

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）發

布的《General  comment No.  6  (2018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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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n equality  and non-discrimination》

（中譯：第 6號一般性意見）、聯合國人

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（O f f i c e  o f  t h e 

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

H u m a n  R i g h t s，下稱O H C H R）年度報

告《Equal i ty  and non-discr iminat ion 

under article 5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

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（A/

HRC/34/26）》（中譯：身心障礙者權利

公約第５條規定平等及不歧視報告）、紐

西蘭《Removing barriers: A guide for 

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of disabled 

people in  Aotearoa》（中譯：紐西蘭對

身心障礙者之合理調整指引）、歐洲平等

網絡《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for 

persons  wi th  d isab i l i t ies :  Explor ing 

Chal lenges Concerning I ts  Pract ica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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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m p le m e n t a t i o n》（中譯：身心障礙者

合理調整：實際執行所面臨的挑戰）及

《Case law compendium on reasonable 

a c c o m m o d a t i o n  f o r  p e r s o n s  w i t h 

d i s a b i l i t i e s》（中譯：身心障礙者合理

調整判例法彙編）、法國《E m p l o i  d e s 

personnes  en  s i tuat ion  de  hand icap 

e t  a m é n a g e m e n t  r a i s o n n a b le》（中

譯：身心障礙者就業與合理調整指南）、

美國《R e a s o n a b l e  A c c o m m o d a t i o n 

P r o c e d u r e s  F o r  E m p l o y e e s  A n d 

Applicants For Employment》（中譯：適

用於員工和求職者的合理調整程序）、日本

《合理的配慮指針》（中譯：合理調整指

引）等國外文獻，及國內相關文獻與案例，

彙整合理調整重要概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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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RPD第1條提到，身心障礙者包括肢

體、精神、智力或感官長期損傷者，其損傷

與各種障礙相互作用，可能阻礙身心障礙者

與他人於平等基礎上完整且有效地參與社

會。因此，依據CRPD的精神，適用合理調

整的對象除持有身心障礙證明者之外，對於

處於障礙處境下並提供資料佐證有實質需求

的身心障礙者，亦可適用，也就是CRPD提

出的「人權模式」。

觀 念 說 明

人權模式

障礙模式的分類從過往的「慈善模

式」、「醫療模式」，走向「社會模式」、

「人權模式」。CRPD所採的即是「人權模

式」的觀點，從障礙者本人的意願與參與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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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，強調外部社會環境改善、障礙意識提升

與平等對待障礙者，並將社會模式沒有處理

的個體身體經驗納入分析，採「身體經驗差

異」概念，討論身體損傷經驗。

身心障礙證明 VS. 身心障礙

依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頒布「國際健

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（ ICF）」其架構分

為兩大部分、四個層次評估：第一部分（第

一層次：身體結構、第二層次：身體功能、

第三層次：活動與參與）；第二部分（第四

層次：環境與人為因素）。我國對於身心障

礙資格及障礙等級，僅以「身體功能及結

構」（BS碼）鑑定結果作為判定基準，未

納入「活動參與及環境因素」（DE碼），使 

得部分障礙者囿於障礙程度，無法取得適當

支持協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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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 衛生福利部現正將活動參與及環境因

素（DE碼）評估分數，納入身心障

礙等級及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，

預計於2024年完成後發布。

　　　 因我國目前身心障礙證明非採人權模

式，因此本指引針對身心障礙的定義

建議參考英國平等法《Equality Act 

2010》，身心障礙係指個人具有身

體或心理社會障礙，其障礙對於進行

日常活動的能力有長期、實質的不利

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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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
什麼是合理調整 
（Reasonable Accommodation）

在進入合理調整定義前，我們先來思考

一下這個例子：

小瑜是低視能（Low Vision）者，今天

是學校的模擬考，但是試題卷上的文字對她

而言太小，答案卡格子也看不清楚，她不確

定自己有沒有畫對格子，她花了很多時間在

看文字，考試時間結束，她僅完成一半的題

目，她覺得很沮喪難過。

老師發現小瑜考試狀況後，與她討論後

做了調整。下一次的考試，試題卷放大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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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，答案卡也放大了！此外，還有語音報

讀，讓她更清楚題意，這一次她很順利完成

考試。

老師發現小瑜的考試狀況會受到視力的

影響，因此主動與小瑜討論考試可以調整的

方式，讓她不因低視能的關係，影響評量結

果。調整的方式有放大試題卷、放大答案卡

以及提供語音報讀，老師先在考試中試行，

確定這樣的方式適合小瑜後，也把需求列入

個別化教育計畫（IEP）。

一、定義與範疇

（一）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》：

CRPD第1條至第9條在CRPD中是貫穿

式條文，意即第10條至第30條之適用，也

都要符合第1條至第9條的精神。因此第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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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至第30條各項權利之落實，均需將第2條

「合理調整」及第5條「平等與不歧視」納

入考慮。

第2條，「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」是指

基於身心障礙而作出之任何區別、排斥或限

制，包括拒絕提供合理調整。「合理調整」

是指，根據具體需要，在不造成義務方不成

比例或過度負擔狀態下，進行必要及適當之

修改與調整，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他人平等

基礎上，享有或行使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。

第5條「平等及不歧視」，提到為促進

平等與消除歧視，國家應採取所有適當步

驟，以確保提供合理調整。

第14條「人身自由及安全」強調於任何

過程中被剝奪自由之身心障礙者，有權獲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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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人權法規定之保障，並應享有符合本公

約宗旨及原則之對待，包括提供合理調整。

第24條「教育」指出為實現身心障礙

者享有受教育之權利，國家應確保合理調整

以滿足個人需求。第24條第2項（c）締約

國應確保提供合理調整以滿足個人需求；第

５項，身心障礙者能夠於不受歧視及與其他

人平等基礎上，獲得一般高等教育、職業訓

練、成人教育及終身學習。為此目的，締約

國應確保向身心障礙者提供合理調整。

第27條「工作及就業」強調身心障礙

者享有與其他人平等之工作權利，其中包括

透過法律確保工作場所為身心障礙者提供合

理調整。

以上是CRPD個別條文，所提到合理調

整的重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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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《General 

comment No. 6 (2018) on equality and 

non-discrimination》（第 6 號一般性意

見），對「合理調整」有更細膩的闡述：

1. 障礙者平等的權利：為確保障礙者平等享

有人權或基本自由，而需要實施某種調整

（不造成不成比例或過度負擔），倘若無

正當理由拒絕此項調整，就是「拒絕提供

合理調整」，即構成歧視（歧視的樣態請

參閱附錄1）。

2. 不歧視的責任：合理調整是指與身心障礙

有關、立即可以適用、以及不歧視的責

任。合理調整的責任可以分解為2個組成

部分，第一個部分，提供合理調整是積極

的法律義務，此種必要及適當的修改或調

整，可以確保身心障礙者享有或行使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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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權利；這項責任的第二部分，是確保所

需的調整不會對責任承擔方造成不成比例

或過度的負擔。

(1) 「合理調整」是一個單一名詞，不應把

「合理」的概念當作對責任的限定，

「合理」不是評估調整的費用或資源

來源的手段-這種評估發生在進行「不

成比例或過度負擔」的評估階段；相反

地，調整的合理性是指提出調整的內容

及項目應與障礙者本身狀態相關，適當

且有效，不違反法令規定及財務負擔的

可負擔性。因此，如果一項調整達到它

的目的，並且能修改到滿足身心障礙者

的要求時，即屬合理的。

(2) 「不成比例或過度負擔」，它規定了提

供合理調整責任的界限。提供合理調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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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要求必須受限於不對提供調整方可能

造成不成比例或過度負擔。

3. 合理調整的義務是收到請求的那刻開始：

提供合理調整的義務是從收到提供調整

的請求的那一刻起適用，是一項個別化

（individualized）的被動義務。

4. 對話協商（dialogue）：合理調整很重視

責任承擔方（duty bearers）與身心障礙

者進行對話協商。

觀 念 說 明

責任承擔方所指的是，合理調整措施的

提供方，例如雇主、商店、學校、政府機

關、醫療診所、金融機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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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不限由身心障礙者提出請求：合理調整的

請求，不限於身心障礙者主動要求，當潛

在責任承擔方意識到相關人員有身心障

礙，可能需要提供調整才能消除行使權利

遭遇障礙的情況，也可主動提出。

觀 念 說 明

潛在責任承擔方：合理調整措施的提供

方為責任承擔方，倘障礙者還未提出合理調

整的需求，在此稱為潛在責任承擔方。

6. 障礙者知情權利：拒絕提供合理調整的理

由須有客觀標準，且經過分析並及時讓障

礙者知情。

7. 與可及性／無障礙（accessibility）的差

異：可及性／無障礙強調事前的責任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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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體的概念。例如，在設施、商品、產

品、服務上，是以通用設計概念或輔助

科技提供障礙者，讓障礙者和所有人一

樣，可以平等的使用。然而，在系統或

流程中融入可及性／無障礙元素，未必

能考慮到特定身心障礙者的各種需要。 

合理調整則是一種現時當下的責任，是個

別化經要求而啟動的義務。從障礙者進入

有障礙環境或想要行使其權利而提出請求

的那一刻起，義務即存在。責任承擔方就

須與障礙者進行對話協商，討論後提供個

人化的調整。

（三）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

（OHCHR）在 2016年《身心障礙者

權利公約第 5條規定平等及不歧視報

告》（A/HRC/34/26）中，進一步列舉



22

身心障礙者
合理調整參考指引

「不成比例或過度負擔」之客觀標準。

倘對責任承擔方造成過度負擔，那麼

拒絕合理調整不必然構成歧視，而責

任承擔方須提出過度負擔的證明。亦

即，雙方對合理調整的提供無法達成

共識而進入行政或司法救濟程序時，

責任方必須承擔舉證責任，說明為何

該項調整造成過度負擔。且合理調整

有一個重要的概念是，合理調整不會

改變該機構或企業之核心職能（core 

functions）運作。以下說明：

1. 相關的（relevant）：請求合理調整的措

施，須確保與他人平等，行使權利的目標

有關。此項調整須是清除某一障礙所需要

的，也是對於實現權利合宜且有效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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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可行的（possible／feasible）：合理調

整措施在法律上及實踐中是可行的。例如

合理調整的請求不應違反現有法規（如法

律不允許海關進口的物品）；以及調整措

施是現實中可取得的。

3. 合於比例（proportional）：合理調整措

施所需要的手段（如時間、成本、期限和

影響）與障礙者實現權利目的之間須比例

恰當。進一步歸納如下：

　➀合理調整措施所需要的成本。

　➁ 提供合理調整所需要的時間、期限和頻

率等因素。

　➂組織規模、員工人數。

 　　在討論合於比例的時候，主要衡量下

列2項因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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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財務的可行性（financial feasibility）：

責任承擔方進行合理調整的措施所需要

的經費。

 　　經費來源應考慮該機構或企業的整

體資源（而非僅限於該單位或部門），

並應連同可以向 外 部 尋 求 的 資 金 支 援

（例如爭取預算、計畫補助或獲得財務

援助）一併考慮。若責任承擔方可以證

明難度過高或經費過高，則可予以拒絕

而不會構成歧視。

(2) 經濟的可行性（economic feasibility）：

經濟可行性不只是看現金流量，也要考

慮整體資產，合理調整不至於改變該機

構或企業之核心職能（core functions）

的運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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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國內相關規定

目前國內現行對於合理調整的規定有

限，但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正在修法，而

政府也正著手研議擬訂平等法；在修法完

成之前，應依《CRPD施行法》之要求，依

CRPD提供合理調整。以下就現行規定臚列

如下：

（一）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：《身心障礙者

權益保障法》第 16條規定，身心障礙

者，應受尊重及保障，在接受教育、

應考、進用、就業、居住、遷徙、醫

療等權益，不得有歧視之對待。

備註： 行政院2022年6月30日函送立法院審

議的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則明定機關

（構）、學校、專業機構、法人或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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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辦理各項事項，應依身心障礙者個

別障礙需求，在不造成不成比例或過

度負擔之情況下，進行必要及適當之

合理調整。

（二） 就業服務法：《就業服務法》第 5條第

1項，明定雇主對求職者或受僱者，

不得以身心障礙為由予以歧視。雇主

違反規定者，依第 65條處罰鍰並公布

其名稱、姓名。

備註：�若雇主未提供身心障礙者合理調整，

可就是否涉及身心障礙就業歧視，依

《就業服務法》及同法施行細則：就

業歧視申訴處理機制辦理，由各地方

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就業歧視評議委員

會，依相關規定及個案事實認定之。

因此，若「拒絕提供合理調整」構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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歧視，將有助於評議委員會做出正確

判斷。

（三） 特殊教育法：《特殊教育法》第 12條

提到，為因應特殊教育學生之教育需

求，其教育階段、年級安排、教育場

所及實施方式，應保持彈性。

備註： 行政院2023年3月30日函送立法院審

議特殊教育法條文修正草案，經立法

院於2023年5月29日三讀通過。明定

特殊教育學生在校內外教學活動參與

不得有歧視之對待；特殊教育與相關

服務措施之提供及設施之設置，應符

合融合之目標、並納入適性化、個別

化、通用設計、合理調整、社區化、

無障礙及可及性之精神，且不得以身

心障礙為由，拒絕其入學或應試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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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提供考試適當服務措施，包括應依

學生需求提供合理調整。

（四） 監獄行刑法：《監獄行刑法》第６條第

3項規定，監獄應保障身心障礙受刑

人在監獄內之無障礙權益，並採取適

當措施為合理調整。

（五） 羈押法：《羈押法》第 4 條第 3 項規

定，看守所應保障身心障礙被告在看

守所內之無障礙權益，並採取適當措

施為合理調整。

（六） 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試權益維護辦法：

身心障礙者依《身心障礙者應國家考

試權益維護辦法》規定，就其身心障

礙致影響活動機能、閱讀及書寫功能

情形，依據自身個別需求，申請應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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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所需協助性與必要性之權益維護措

施。第 2條明確提到，身心障礙者應

國家考試，得依本辦法之規定，申請

各類應考權益維護措施，以維護並合

理調整其公平參與國家考試之機會。

（七） 矯正機關對身心障礙收容人合理調整

參考指引：法務部提供矯正機關對身

心障礙收容人所採之合理調整具體措

施，讓矯正機關能有所依循。

（八） 身心障礙人員職場參考手冊：為協助身

心障礙公務人員有更友善的工作職場，
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會同勞動部、衛

福部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蒐

集現行各項身心障礙人員職場資源，

輔以視覺化圖表及案例，提供系統性

統整相關資訊，協助用人機關及身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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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礙人員有效運用支持資源，營造友

善職場環境。

（九） 《國家人權行動計畫》：行政院發布《國

家人權行動計畫》（2022-2024）提到，

在推動身心障礙者的平等與不歧視的

概念下，其中一項重點就是合理調整

應納入法規及推廣概念。

備註：�C R P D國際審查委員會對臺灣第 2

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第33點次提

到，樂見國家人權行動計畫的通過，

但國家應更進一步提出一個涵蓋所有

CRPD的身心障礙策略，並有行動計

畫指導跨政府部門的行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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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法國《身心障礙者就業與合理調整指

南》及美國《適用於員工和求職者的合理調

整程序》等文獻，歸結合理調整的作法：

一、合理調整的實施步驟

（一）步驟一：確認並提出需求

障礙者是最瞭解自身需求的人，應就

障礙而需要的調整，主動提供說明

（內容應說明該項調整符合障礙者的

需求，提出調整的內容及項目應與障

礙者本身狀態相關，適當且有效，且

不違反法令規定及財務負擔的可負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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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）。要注意的是，合理調整除了障

礙者主動提出之外，潛在的責任承擔

方也可以主動詢問障礙者，提出的方

式以書面或言詞都可以。必要時，障

礙者或責任承擔方都可邀請專業第三

方提供意見，將調整需求客觀化，讓

責任承擔方可以更明確知道是因為障

礙原因而需要調整。另障礙者若有需

求可請陪同者一同參與。

案 例

阿凱告訴雇主，他需要一張新的辦公

桌，因為現在的桌子高度不對。

但阿凱的陳述不足以讓雇主注意到他正

在請求合理調整，因為他未將更換桌子

的需求與身體障礙連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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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明確的表達方式是，阿凱告訴雇主，

他的輪椅與辦公室的桌子高度不合，無

法辦公，因此他需要更換矮一點的辦公

桌，才能與他的輪椅高度相符。此種陳

述將障礙與需求連結。

觀 念 說 明

1.�專業第三方：專業第三方是具有相關專業

背景人士，就障礙者所需的合理調整給予

客觀評估建議，例如醫師、治療師、諮商

師或特定領域的資深專業人員（如障礙團

體）等。

2.�陪同者：係指可協助障礙者意思表達的人

（例如心智障礙者支持者、手語翻譯員、

聽打人員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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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步驟二：對話協商的過程

障礙者提出合理調整的需求後，障礙

者及責任承擔方應進行對話協商。對

話協商的過程中，會有障礙者個人敏

感的訊息，這些訊息及合理調整需求

是否可以透露，要由障礙者個人決

定，因此在提供合理調整的過程需要

保密。對話協商應有紀錄，作為日後

處理之依據。

（三）步驟三：確認適當調整措施

責任承擔方應與障礙者進行對話協商

後確認適當調整措施。適當措施沒有

固定、唯一的方式，而是考量障礙者

的需求及能力，提供可消除環境負面

影響之措施。此階段若有需要，亦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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邀請專業第三方或陪同者一起。常見

的合理調整的措施如下：

1. 如提供人體工學座椅、電腦螢幕放

大器、盲用電腦。

2. 閱讀方面，可運用簡單圖文，以利

智能障礙者閱讀、或提供放大字

體、報讀等。

3. 同意可以居家或遠端工作或教學、

提供支持服務（如手語翻譯員、

特殊教育助理員、職場人力協助

員）、出缺勤的彈性調整。

4. 重新進行工作分配（例如將障礙

者無法執行的工作與其他員工交

換）、透過教育訓練或活動，提升

對障礙者的瞭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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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例

阿榮最近常常上班遲到，但他以往不會

這樣，出勤紀錄都良好。雇主瞭解後得

知原來阿榮是憂鬱症復發，睡眠不好，

早上精神狀況不佳。因此雇主主動與阿

榮對話協商，同意可以彈性調整阿榮

上班時間，讓阿榮晚2個小時上班，但

是為了顧及公司差勤管理需要，雇主協

調阿榮晚1小時下班，中午休息時間用 

餐後就須返回工作崗位，阿榮也同意此

作法。

此種合理調整的方式，與第貳章談到過

度負擔準則之一「經濟的可行性」概念

相同。也就是說，身心障礙者提出每

天須晚到公司2小時，中午用餐後返回

工作崗位並晚下班1小時的合理調整請



37

參
合理調整該怎麼做

求，在晚上班的2小時時間內，有人可

以分擔其職務。這種請求涉及彈性調整

其他人力或行政管理的可行性，因此規

模較大的單位應負擔的調整義務相對比

較高。

（四） 步驟四：評估合理調整是否造成過度

負擔

一旦確認符合障礙者需求的適當措

施，若責任承擔方無法具體舉證採取

措施構成組織「過度負擔」，就應進

行合理調整。

（五） 步驟五：遭到拒絕而無法接受時的處

理方式

若合理調整的請求遭到拒絕時，障礙

者可以提出自己的替代方案；或者向



38

身心障礙者
合理調整參考指引

責任承擔方內部反應或正式提起申

訴；若仍無法解決，可向主管機關陳

情或訴願；經陳情或訴願若仍無法接

受，可向法院提起訴訟。

案 例

視障者希望游泳池能為視障者提供一個

專用水道。由於泳池的顧客非常多，導

致水道已人滿為患，因此泳池管理者拒

絕了這項請求。但管理者與視障者聯

繫，瞭解他們固定的游泳時間，並盡最

大努力確保這些時段泳池有可用空間。

這個案例可知，障礙者原先提出的需求

為視障者的專用水道，泳池管理者評估

需求後覺得有困難而拒絕，但是仍持續

與障礙者對話協商，最後提供雙方都可

以接受的方式。因此，即使合理調整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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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經評估後有困難，雙方也可以持續對

話協商，思考替代方式。

二、實施合理調整的關鍵因素

從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《第6

號一般性意見》中，歸納出下列關鍵要素：

（一） 對話協商（dialogue）：與障礙者進行

對話協商，查明並去除影響身心障礙

者享有人權的阻礙。

（二） 可行的（possible ／ feasible）：評估

某項調整（在法律上或實踐中）是否

可行，在法律上或實質上不可能提供

的調整即屬不可行。

（三） 相關的（relevant）：評估合理調整措

施對於確保實現障礙者權利，是否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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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性，或者是否有效，或提出的內

容與障礙者的狀態是否相關。

（四） 合於比例（proportional）：在採行合

理調整手段與達到實踐權利的目標間

的比例，是否對責任承擔方有不成比

例或過度負擔。

　　　 另外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在經濟的評估

上，是考慮到整體資產，而不僅僅是

組織結構內一個單位或部門的資源。

（五） 依個案進行具體分析：具體分析需考

慮的潛在因素有：財務成本、可用資

源（包括公共補助）、責任承擔方的規

模、調整對組織影響、第三人的利益、

對其他人的負面影響以及健康及安全

方面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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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 需求方不需負擔費用：原則上，身心

障礙者不需自行負擔費用。

（七） 責任承擔方負舉證責任：若合理調整的

措施負有擔不成比例或過度負擔時，

由責任承擔方負舉證責任。

以下，從歐洲平等網絡《身心障礙者合

理調整判例法彙編》及《身心障礙者合理調

整：實際執行所面臨的挑戰》中，也有些判

決可以參考：

案 例 1

【智能障礙者應徵清潔人員】

克羅埃西亞一名識字能力較低的智能障礙

者，應聘政府機關清潔工職務，但面試規定

需筆試及口試。克羅埃西亞的市政府認為招

聘機關應該要瞭解，即使在招聘過程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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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須優先考量合理調整責任，而所謂的調

整也涵蓋應試的內容，因為清潔工所需的核

心職能應著重使用工具的實作能力，此種核

心職能非以筆試或口試測驗可以測得，招聘

單位未採取合理調整措施可視為歧視。克羅

埃西亞的市政府同時強調，障礙者不會因合

理調整在甄選過程中享有特權，而是擁有與

非障礙者同樣平等的機會與條件。（克羅埃

西亞監察使辦公室，2020年9月28日，案號

POSI-1.9.4.-1090/20-12-02）

案 例 2

【罹癌康復員工請求逐步恢復工時】

比利時一位罹患癌症的員工（原告），在罹

癌停職近兩年後，希望以逐步方式恢復工

作，包含調整工作時間表。但雇主以沒有

合適職務為由，解除勞資關係，也拒絕合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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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整。比利時勞工法院受理訴訟，認為雇

主已經知道或應該知道該名員工為身心障礙

者，因此員工應獲得合理調整待遇，原告所

提逐步恢復工作不會為被告帶來過度負擔，

再者，被告未在促進就業的前提下諮詢顧問

或醫師，根據專業評估指派從事其他合適工

作，因此，法院裁定原告遭到歧視，雇主違

反反歧視法。（比利時布魯塞爾勞工法院，

2018年2月20日，案號2016/AB/959）

案 例 3

【聽語障者應徵短期聘僱接待員】

瑞典一名聽語障人士（原告），應徵中央車

站8個月的短期約聘工作，職務是接待員。

徵才內容要求求職者需掌握電話技巧，包含

使用語音電話。原告沒有接到面試通知，沒

有得到這份工作的原因是聽覺障礙使他無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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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語音電話，若擔任該職務，無法預測何

時有電話進線以及電話內容是否緊急。原告

認為雇主可做的合理調整為，讓他工作時不

用接聽語音電話，而是聘用支援人力或取得

技術工具等。瑞典勞工法院判決，在「有限

的聘僱期限」之下，這些措施已為雇主帶來

不成比例的負擔，為組織帶來成本及運作上

的困難，同時也影響其他員工。因此沒有合

理調整措施可以協助原告執行這項工作任

務，法院裁定原告未遭到歧視，雇主亦未違

反反歧視法。（瑞典勞工法庭，2020年1月

22日，斯德哥爾摩郡議會，案號2020年第 

3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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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例 4

【因高血壓及接送身心障礙孩子希望改變上班

時間】

一位在希臘小醫院工作的助產士表示，自己

因為服用高血壓藥物經常頭暈，另外她的孩

子因有亞斯伯格症，所以需要她接送孩子上

下學。因此，她要求只能在醫院值早班，或

者調職到只需早上工作的社區衛生中心。醫

院人事管理部門拒絕該助產士的請求，因為

在組織編制上醫院應該聘足7名助產士，但

目前只有4名助產士，正處人力短缺之際。

希臘監察使認為，考慮到只有4名助產

士在醫院工作，且醫院負有醫治病患的責

任，需要維持正常運作，核准任何一項請求

都會為醫院帶來不成比例的負擔。因此，希

臘監察使認定，醫院拒絕該項請求是客觀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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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並未違反雇主的義務。（希臘監察使，

2018，案號248376/2018）

案 例 5

【禁止麩質不耐症學生外帶食物進餐廳】

在捷克，一名學生患有麩質不耐症。學校

沒有提供適合的飲食，也不允許學生在校

內餐廳食用其他食物，家長認為這是間接

歧視。捷克權利公共捍衛組織表示，家長蒐

集的證據針對特殊飲食是否對校方帶來不成

比例的負擔，需要更深入瞭解成本結構和其

他可能性才能做出判斷。但是學校不允許特

殊飲食需求學生在校內餐廳吃午餐，已屬於

直接歧視。學校不允許學生食用自己帶來的

食物，只能食用學校食堂提供的食物，這種

作法等於將特殊飲食需求學生排除在一般學

生之外，具有歧視性。（捷克權利公共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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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組織，2017年8月23日，案號6059/2015/

VOP）

案 例 6

【身心障礙者要求預留車位】

捷克一名多重障礙人士，要求當地政府在家

門前預留一個停車位，該項請求遭拒絕。原

告將此案提交權利公共捍衛組織，認為政府

不同意預留停車位的作法為間接歧視。權利

公共捍衛組織認為，該案不構成反歧視法所

定義的歧視行為。因為，原告並非駕駛人，

也非車主，且在私人土地上已擁有2個停車

位，加上住家附近還有額外的2個停車位，

停車應無問題。公共權利捍衛組織認為，原

告只要將車停在自家花園就能解決問題，在

原告家附近停車沒有須要克服的障礙，市

政府拒絕該項措施並不具有歧視性。（捷克



48

身心障礙者
合理調整參考指引

權利公共捍衛組織，2018年3月28日，案號

1370/2017/VOP）

法國《身心障礙者就業與合理調整指

南》的案例，可以更進一步釐清，合理調整

的義務不代表障礙者為了受聘、晉升或保有

工作，不需符合履行職位的核心職能，或接

受特定培訓所具備的專業能力。

法國人權保護官接獲一名視覺障礙者反

映，在申請環法自行車賽團隊求職過程遭到

拒絕。招聘單位認為應徵這個職位的求職者

須具有駕駛執照，且可以在夜間開車。然而

這位求職者由於視覺障礙的原因，未能通過

駕照考試。法國人權保護官認為，所應徵的

職務是協助環法自行車賽，招聘單位要求須

具備駕駛執照是合法且不致於無理，視覺障

礙者是因為未持有駕照而遭拒絕，並非因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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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障礙，且雇主也無從為其實施任何的合理

調整。

依此案例，雇主可以客觀證明專業要求

的理由，和無法進行調整的原因，也就是該

職務須持有駕照和夜間駕駛，才能協助自行

車賽進行，非身心障礙求職者若不具駕照，

也會自招募程序中被排除，因此經法國人權

保護官認定本案不具歧視性。

三、 政府機關落實身心障礙者合理
調整

從合理調整的定義到實施步驟，若機關

要發展合理調整指引，有哪些要注意的：

（一）法源依據

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》在2017年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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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17日公布，並溯自2014年12月3日生

效。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》

第2條，公約所揭示保障身心障礙者

人權之規定，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。

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》為我國維

護身心障礙者權益的重要法規範，各

機關也可在權責法規中訂定合理調整

規範，或現行法規已有合理調整精神

都可視為法源依據。

（二）提出合理調整過程

各機關應就權責事項，先行規劃具體

方式，在撰擬指引前確認以下事項：

1. 受理合理調整的窗口：當身心障礙者

有合理調整的請求時，有專門處理合

理調整的協調員（coordinator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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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窗口可以受理。通常一開始受理

的為部門業務主管、人事部門等。

2. 確認適當措施的機制：障礙者及責

任承擔方在對話協商適當措施時，

應作成紀錄，可以建立諮詢機制，

例如邀請專業第三方、身心障礙團

體代表等共同討論。

3. 處理時限：當責任承擔方收到合理

調整的請求時，應訂有處理時效，

並於時效內給予答覆。

4. 申訴或救濟：對於障礙者來說，倘

若合理調整的提出有獲得回應或者

有雙方可接受的替代措施，就有取

得共識。但若未有共識，可依相 

關法規規定，提出申訴或救濟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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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機關應有明確的教示，讓障礙者

知悉。

（三）經費

提供合理調整措施其實不一定會需要

增加經費（例如：出勤時間的調整、

遠端工作等），倘若需要經費，機關

可結合現有經費補助（例如：身心障

礙者職務再設計、輔具補助、個人助

理員補助等），並就推動情形，逐年

編列預算。

（四）對話協商

任何與障礙者有關的議題或決策，都

應該要記得邀請障礙者參與進行對話

協商，傾聽、接納障礙者的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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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前面第貳章「什麼是合理調整」，已

經談到「合理調整」是根據障礙者的具體需

要，在不造成不成比例或過度負擔之情況

下，採取必要及適當之措施與調整。因此，

合理調整有可能發生在不同的場域，不限定

公部門或私部門，也包含了文化場所、交通

服務、醫療及金融機構等。以下則針對較常

論及到的就業、教育、商品服務進行更深入

的案例討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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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就業

案 例 1

身心障礙者的工作成效

小君為身心障礙者，服公職6年，期間

因整體業務量增加，小君須分擔較以往更

多的工作，但在年度考績評比中，僅1年獲

得甲等，使她申請調職或陞遷時，都處於

不利的地位，認為機關沒有保障身心障礙者

權利。而根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，機關應

就職務內容給予合理調整，在考績的評比上

才會達實質之機會平等。（監察院調查報告

109教調0021）

法律責任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2000

號判決認為，CRPD合理調整的意旨係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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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依障礙者具備工作所需之能力為前提，藉

由合理調整使其發揮能力，完成核心職務工

作。而考績評價重點應在於任職機關提供合

理調整後，身心障礙者對職務核心職能之工

作表現優劣，如此才符合CRPD藉由合理調

整的措施，使障礙者與非障礙者享有與他人

平等工作權利。本案有違CRPD第5條第2項

之意旨，撤銷核予原告年終考績乙等之原處

分及申訴、再申訴決定。

我們可以怎麼做

CRPD第2條、第5條第3項、第27條皆

提到合理調整是為了確保身心障礙者能享

有與他人平等的工作權利。身心障礙者的

職場合理調整，並非指身心障礙者在考績

上採取「優惠性差別待遇」（affirmative 

act ion）之原則，而是應透過障礙者的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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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，共同定義工作的核心職能和檢核標準。

因此身心障礙者若爭取因「優惠性差別待

遇」而從優給予考績，則與CRPD合理調整

意旨不盡相同。

觀 念 說 明

1. 優惠性差別待遇（affirmative action）

又稱積極平權措施，和合理調整不同。合

理調整是不歧視的責任，而優惠性差別待

遇是CRPD第5條第4項所指，為加速或實

現身心障礙者事實上之平等而須採取之

具體措施，其目的在消弭或緩和既存的結

構性資源、機會不平等分配狀態。例如對

特定類型（例如代表性不足、被邊緣化的

群體）給予優惠而採用保障名額招聘／僱

用、考試加分、破格晉升等方式，以促使

結果上的平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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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合理調整目的在於使身心障礙者得以執行

職務的核心職能並牽涉後續工作表現及考

評，以「事」為本體，在不改變工作所需

能力的要求前提下，身心障礙者透過合理

調整能從事核心職能發揮能力。

案 例 2

身心障礙者工作時間調整

阿漢是學校行政人員，為身心障礙者，

因憂鬱症影響睡眠型態。經醫師診察評估，

阿漢在早晨的精神狀況，因服用安眠藥的原

因，難以依據學校指定時間到校執行業務。

因阿漢憂鬱症狀加劇，精神狀況不佳、睡眠

紊亂，服用藥物後無法於8時準時上班。

學校雖有召開輔導會議但未見與原告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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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，甚以消除前世業障的宗教形式，讓阿漢

感到不適，學校認為阿漢差勤異常且有請假

不實之情形，要求出示診斷證明書，且認為

診斷證明書所示的請假時間與醫師門診時間

不符為由，不予准假，並對阿漢作成曠職登

記，進而免職。

法律責任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109年度訴字第

688號認為，學校未與阿漢進行對話協商、

未確保合理調整適合於達成促進平等與消 

除對原告歧視的基本目標，以及未評估某項

調整：

1. 在法律上及事實上是否可行。在法律

上及事實上是否可行。

2. 確保權利實現是否具有關聯性、必要

性、適當性或有效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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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是否造成過度負擔。若評估為過度負

擔，責任承擔方應負擔舉證責任。

因此所執行曠職處分，就是歧視，自屬

違法，應撤銷對阿漢的曠職及免職處分。

我們可以怎麼做

1. 阿漢因病情服藥所致無法準時上班致差勤

缺曠，而學校所召開之輔導會議，均未考

量阿漢的障礙限制。前述情況係經由專業

醫師診治，仍難以改善的客觀事實，也是

阿漢與其他能準時上班之同仁間的明顯差

異。學校雖前期給予彈性出勤時間，但後

續則轉為強硬並單方面要求阿漢須配合到

勤時間；另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11條要

求2日以上之病假需檢具醫師證明書，學

校額外要求阿漢未達2日病假亦需檢具證

明，並認定阿漢請假時間與就診時間不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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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，虛偽不實不予准假並認定曠職，最終

被免職一事亦屬違法。

2. 合理調整係經由障礙者及責任承擔方雙方

進行對話協商，責任承擔方應依阿漢個案

的情況進行討論，找出並除去影響阿漢執

行業務的阻礙，並應嘗試評估該調整是否

實際上可行，可否消除阿漢所面臨的障礙

困境。

3. 學校應有提供合理調整之義務，並啟動

雙方對話協商，有效溝通交換彼此的意

見與想法，取得擬進行調整內容的共識。

後續實際的調整應評估是否依據前述共識

進行，又是否足以協助身心障礙者享有其

應有之權利。學校可調整部分，如可嘗試

協助阿漢申請相關公用資源，或調整工作

職缺及內容（注意該部分應以整體進行觀

察，考量學校內部及相關上級機關合適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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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缺）。學校具體作為，就阿漢因病無法

準時到校上班，而改請以病假之情事，阿

漢如確因身體不適，學校理當同意其請病

假休養；惟如係因病情服藥致無法準時到

班，學校亦得與阿漢協商，在未造成過度

負擔的情形下，彈性調整服勤時間，進行

適當的合理調整。

二、教育

案 例 1

身心障礙學生課程參與

小玉就讀國中，為鑑輔會鑑定通過之肢

體障礙學生，9年級時經醫師診斷患有思覺

失調症，出勤狀況不佳，正在進行逐步返

校、返班的調整。因小玉就讀9年級，全班

正如火如荼準備國中教育會考，導師希望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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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返校後「全部」學科都在原班上課，或者

「全部」學科都須到資源班抽離學習；要求

小玉與一般同學一樣在30分鐘寫完2至3張

小考考卷；另外家長發現，導師未依照學期

初提供的考試日程表進行校內模擬考，詢問

也沒有得到導師回應，小玉因為無法得知模

擬考的時間，缺席了幾次考試，使小玉無法

與其他同學一樣在國中教育會考前有模擬考

的經驗，熟悉考試流程、體驗臨場感並瞭解

自身學習成效。

法律責任

本案經社會局認定違反身心障礙者權益

保障法第16條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，對

小玉有歧視之對待，處以導師罰鍰。本案

亦經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第

357次委員會議認學校負有國家賠償責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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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須繳納罰金。教師針對社會局行政處分

提起上訴，經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判決

110年度簡更一字第15號，原告身為身心障

礙學生普通班老師，負有提供學習需求支持

措施之義務，讓該生參與第8堂課、暑期輔

導、寒假輔導、延長考試時間或調整考試時

間，尚難認有造成過度負擔之情，原告未予

該生合理調整，違反CRPD及身權法第16條

第1項之規定。原罰鍰之處分並無違誤，原

告之訴無理由。

我們可以怎麼做

小玉原為肢體障礙的特殊教育學生，但

9年級被診斷有精神疾病，代表著其特殊需

求增加。小玉正試著逐步返校上課，此種返

校回原班上課的請求並不會造成學校過度負

擔。導師若要求「全時進班或全時抽離待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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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教組」，不尊重個別化教育計畫（ IEP）

中討論的進班方式，已屬直接歧視。學校相

關處室主管和導師應該與特教老師共同評估

學生狀況，試著從1天1至2節的返班觀察學

生情況，再慢慢增加。

此外，小玉僅部分時間進班，無法及時

接受班級相關訊息，導師未針對特教生受教

需求提供合理調整，而未依據身心障礙學生

特殊需求，評估合理考試時間，也不符合

CRPD。身心障礙學生若因障礙因素需要評

量調整，經取得相關醫療或評估報告後，可

透過個化教育計畫（IEP）向學校提出評量

調整措施；排拒身心障礙學生參加校內模擬

考，則可視為歧視，身心障礙學生與非障礙

學生一樣，應享有同樣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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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例 2

身心障礙學生出缺席及評量

小瑞在國小是成績優異的學生，國中開

始出現全身癢過敏症狀、對季節變化不敏

銳，一年四季都穿短袖。上了高一之後，愈

來愈不喜歡上學，因為坐捷運感覺到很多

人，就會覺得很畏懼想吐，後來連房門都不

出。經醫生診斷小瑞為憂鬱症，合併焦慮。

高二時小瑞休學，因為晚上無法入睡，早上

起不來，看到人群也仍會畏懼，且之前因為

拒學，許多學分沒有修畢。小瑞想要趕快振

作，但一想到自己在學業上已經落後同學，

就又感到沮喪無力。

我們可以怎麼做

小瑞想要重返學校，目前的困難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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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難以步出家門踏進學校。

2. 沒有辦法像同學一樣7:40到校，也無

法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席上課。

3. 學分沒有辦法如期修完，會影響畢業

證書的取得。

小瑞最大的困難，其實是從出房門，到

出家門，再到校門，因此需要醫療及專業人

士的協助。學校協助申請社工師，逐步引導

他從出房門、出家門再到進校園。讓他從在

學校待1小時，再逐步待半天。出缺席的部

分，學校依據醫生診斷，認為小瑞因憂鬱症

影響，難以入眠，且在服藥後早上比較容易

昏沉，因此調整上課時間，讓小瑞較晚到

校，出席的天數也同意逐步緩增。

學分數相差太多，小瑞即使參與學校重

補修課程，也還有部分學分未能取得。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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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開會議審慎評估，考量他拒學是因為憂鬱

症的關係，與幾位專業科目老師討論後，同

意部分可採替代的上課和評量方式（如線上

課程），完成指定科目後也可取得學分數。

小瑞接受學校老師的鼓勵，自己也努力

地填補高一高二的學業，除了努力參與補修

課程，也完成老師給予的目標，最後順利拿

到畢業證書，也進入大學就讀。

回推到小瑞的狀況，學校可以在學生出

現適應困難的前端開始介入，也可依《學生

輔導法施行細則》第7條第3項：「學校得

視學生輔導需求，彈性處理出缺勤紀錄或成

績考核，並積極協助其課業，不受請假或成

績考核相關規定之限制。」降低後端拒學的

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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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商品與服務

案 例 1

身心障礙者參與會議

小萱是聽障人士，受邀參加一場討論身

心障礙者議題的會議，雖然她配戴人工電子

耳，但是座位安排比較後面，接收音源不清

楚。現場也沒有安排手語翻譯員或同步聽

打，她除了無法有效接受訊息外，也無法針

對會議討論內容表達意見。

我們可以怎麼做

為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夠行使自由表達及

意見自由之權利，會議場所應符合可及性／

無障礙規範，消除物理環境障礙，並提供手

語翻譯員及同步聽打等支持服務，另需考慮

身心障礙者的特質及年齡，提供各項合理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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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，例如：

1. 議程規劃：針對認知障礙者及社會

心理障礙者，因其專注力及持續力較

差，會議進行時間不宜過長，主席

亦可讓身心障礙者與會者依其自身情

形，彈性決定休息時間。

2. 延長發言時間：發言者如為身心障礙

兒童、心智障礙者、手語使用者、口

語障礙者或需由他人協助轉譯者，應

延長其發言時間（延長身心障礙者發

言時間等合理調整措施，並不是為了

讓身心障礙者比其他人更有優勢，而

是為了彌補不利因素對身心障礙者造

成的影響，讓身心障礙者與他人於平

等基礎上完整且有效地參與社會）。

3. 會議資料準備：例如針對視覺障礙者

提供放大字體；學習障礙的與會者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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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閱讀白紙上的文字，提出希望提

供黃色紙張的會議資料，因此主辦單 

位另以黃色紙張印製會議資料提供與

會者。

案 例 2

航空公司為身心障礙旅客提供合理調整

大倫因有多發性硬化症，四肢癱瘓，因

此須使用特殊的5點式安全帶，且須搭乘可

以傾斜座椅的商務艙，以防止長途飛行中因

久坐引發疼痛壓力。然而航空公司通知他，

不允許在商務艙使用特殊安全帶，唯一可以

安排的調整作法是利用後排經濟艙，但座位

不能傾斜。最後，大倫選擇經濟艙，但是 

這樣的長途飛行卻讓他下飛機後第2天無法

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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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責任

此案例發生在愛爾蘭。法院認為航空公

司未善盡合理調整之責，而且沒有證據足以

支持航空公司所陳述：在商務艙使用安全

帶，可能對自己或他人造成傷害，因此判決

航空公司須賠償原告相當金額。（愛爾蘭勞

資關係委員會，2020，客戶訴航空案，案

號：ADJ-00021710）

我們可以怎麼做

1. 身心障礙者搭乘飛機旅行，航空公司應

根據身心障礙旅客具體需求，提供合理

調整，讓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

上，享有行動／移動之自由。

2. 機場服務：提供須要協助的身心障礙旅客

在報到、機場通關、登機及下機協助等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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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化服務。

3. 機上座位安排：提供機上輪椅予肢體障礙

旅客；針對無法坐在飛機座位上且在飛機

起降時亦需躺下的旅客，提供擔架床；安

排身心障礙旅客於方便進出之座位；座位

鄰近機上可及性／無障礙洗手間。

4. 餐點服務：對於飲食有特殊限制之旅客

（如糖尿病……），製作適宜之餐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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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《CRPD第5條規定平等及不歧視報

告》中可知，目前各國對於合理調整未有一

致性的作法，在是否造成過度負擔的考量

上，也有各自所重視的因素。國家人權委員

會希望透過彙整聯合國及各國國家人權機構

目前對於合理調整的論述及案例，讓行政機

關對CRPD所強調的合理調整有更一步的概

念，並逐步推動落實，保障身心障礙者的權

益。本參考指引雖先以就業、就學及商品服

務進行案例分析，但是合理調整有可能發生

在不同的場域，例如文化場所、交通服務、

醫療及金融機構等等都有可能發生。以上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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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的論述及案例，希望對於機關及障礙者有

所幫助，最後從《紐西蘭對身心障礙者之合

理調整指引》中，提供機關組織及障礙者的

建議如下：

一、對責任承擔方的建議

提供合理調整的正面效益：

（一）強化重視人權形象，發揮社會責任

（二）擴大潛在服務對象或顧客群

（三）讓所有人感受到被重視、被尊重

在思考政策或計畫時適時帶入合理調整

的概念是很重要的作法。責任承擔方應透過

各種角度，評估自身是否落實合理調整，並

加以改善，例如：是否確實鼓勵身心障礙者

說出需求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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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在推廣服務或宣導時，確保障礙者可

以得知訊息。

（五） 障礙者知道可以採取何種支持性措

施，獲得服務。

（六） 檢視是否提供提升身心障礙意識的員

工訓練？

（七） 檢視是否在無意間訂定歧視身心障礙

者的規定（例如「禁止寵物進入」，

未加註導盲犬例外）？

（八） 檢視服務、設施或商品在場所中是

否都有明確標示且清晰易讀，容易 

理解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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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對身心障礙者的建議

有效表達合理調整需求：

（一） 說明請求合理調整的原因，並可提供

相關佐證資料，描述身心障礙細節。

（二） 說明目前遇到的困難所導致的限制，

且這些限制會影響障礙者在環境中有

效互動的能力。

（三） 提出建議的合理調整措施，此調整

是讓障礙者在環境中，可以有效發揮 

效能。

（四） 願意與責任承擔方合作，找出潛在的

調整條件，並討論哪些可行、哪些不

可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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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進一步提醒，若責任承擔方評估合

理調整請求會造成過度負擔，責任承

擔方是可以拒絕合理調整。在這種 

情況下，請先思考可以繼續討論替代

方案。

三、 當障礙者有合理調整的需求時
可尋求協助

假設合理調整需求被拒絕，致障礙者權

利受到侵害，障礙者可處理方式原則如下，

但若相關法規另明定救濟程序時，則依其規

定處理：

步驟1： 向責任承擔方內部反應或正式

提起申訴（如人事單位、學校）

步驟2： 向各縣市政府主管機關陳情或

訴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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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3： 向法院提起訴訟（行政訴訟或

民事訴訟等）

如果障礙者已向權責機關提出需求，仍

然未能解決致權益受損，亦可向國家人權委

員會提出申訴，國家人權委員會依據案件性

質，進行處理或協調。

網址：https://nhrc.cy.gov.tw/peti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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歧視樣態

CRPD第6號一般性意見第18、19點提

到，歧視可以基於單一特徵，如身心障礙或

性別，也可以基於多重及（或）交叉特徵。

「多重歧視」（multiple discrimination）

是指一個人受到基於兩個或更多理由的歧

視，導致歧視加深或加重的情況；當身心障

礙者或與身心障礙相關的人員因身心障礙

加上膚色、性別、語言、宗教、族裔或其

他身份並以不可分割的方式交互作用遭受

歧視，就是「交織歧視」（intersectional 

discrimination），例如：視覺障礙女性無

法獲得計畫生育服務，是因為性別及障礙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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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交叉原因而權利受到限制。而不論歧視或

交織歧視，都可能單獨或同時表現於以下４

種情形：

一、 「直接歧視」：在相同情況下，由於個

人身分不同，因為某種禁止的理由，身

心障礙者所受待遇不如其他人。直接歧

視包括在沒有可比較的類似情況下，基

於禁止的理由所採取的有害行為或不作

為。歧視方的動機或意圖與確定歧視是

否發生無關。

  例如，學校為了不改變學校課程而拒

絕身心障礙兒童入學，這就是直接歧

視的例子。

二、 「 間 接 歧 視 」：表面看起來中性的法

律、政策或做法，但實際上對身心障礙

者有不成比例的負面影響。亦即看起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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似有機會，但事實上不允許從中受益。

  例如，行動不便的面試者必須在沒有

電梯的建築物的二樓辦公室進行面

試，雖然被允許參加面試，卻處於不

平等的地位。

三、 「 拒 絕 提 供 合 理 調 整 」 的 歧 視：根據

CRPD第2條的規定，若無正當理由拒

絕進行必要及適當的修改及調整（不造

成「不成比例或過度負擔」），而為確

保平等享有或行使人權或基本自由又需

要這種修改及調整，「拒絕提供合理調

整」便構成歧視。例如，不接受陪同

人員。

四、 「 騷 擾 」 是 一 種 形 式 的 歧 視，指的是

與身心障礙或其他禁止的理由有關的不

受歡迎的行為，侵犯個人尊嚴並製造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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嚇、敵對、有辱人格、羞辱性或冒犯性

的環境。騷擾可以透過行為或言語，使

身心障礙者的差異及對他們的壓迫永久

存在下去。生活在隔離場所，如住宿機

構、特殊學校或精神科醫院的身心障礙

者，更可能發生此類歧視。此外，網路

霸凌、網路仇恨也構成仇恨犯罪的特別

暴力及有害的形式。其他包括基於身心

障礙的暴力行為，如性侵、虐待及剝

削、仇恨犯罪及毆打亦屬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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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調整 VS. 合理調整

一、 程序調整 (procedural accommodations)

CRPD第13條（司法近用）第1項明訂，

國家應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

上有效近用司法，包括透過提供程序調整

與適齡對待措施，以增進其於所有法律訴訟

程序中，有效發揮其作為直接和間接參與之

一方。

二、程序調整方式

關於司法程序調整，聯合國身心障礙者

權利委員會舉了一些例子，例如安排手語翻

譯，以可及性／無障礙格式提供法律和司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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訊息，利用多種交流方式，提供文件的易讀

版本、點字版，安排視訊作證等。

程序調整還意味著程序上有靈活性，可

以滿足特殊需求，例如允許手語翻譯員參加

陪審團，延長或調整程序時間，調整程序形

式等。

三、程序調整與合理調整之差異

在起草CRPD第13條的過程中，曾討論

要採用「程序調整」還是採用「合理調整」

之用語，最後決定不使用「合理調整」，原

因是要凸顯程序調整與合理調整不同，程序

調整不需要考慮相稱性問題。CRPD第6號

一般性意見指出，公約第13條特別要求提

供程序調整及適齡措施，這些調整有別於合

理調整，因為程序調整不受「不成比例或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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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負擔」的限制。

CRPD第6號一般性意見也闡明，公約

第5條規定的合理調整義務，以及根據第12

條第3項國家應採取適當措施，便利身心障

礙者獲得其於行使法律行為能力時可能需要

之協助。這兩者之間有一個主要區別在於對

第12條第3項規定的義務沒有設定限制，協

助行使法律能力可能造成不成比例或過度負

擔的事實。

因此，為使身心障礙者近用司法，國家

應提供程序調整，程序調整與合理調整差

異在於，程序調整不受「不成比例或過度

負擔」概念之限制，因為訴諸司法的權利

可以保障充分享有及行使全部權利。倘若未

提供程序調整，將無法確保身心障礙者近用

司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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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務再設計 VS. 合理調整

對於職務再設計及合理調整兩種概念常

畫上等號，但職務再設計就是合理調整嗎？

職務再設計是指有效協助身心障礙者克

服工作障礙，增加工作效能，包含改善職場

工作環境、改善工作設備或機具、提供就業

所需輔具、改善工作條件、調整工作方法

等。其中部分策略，與合理調整採行的方式

非常類似。

如果雇主發現障礙勞工執行工作時，有

特殊需求或需要一些支持，應主動瞭解勞工

的問題，並建議循合理調整的程序展開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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話，聆聽勞工的具體需求，必要時邀請第三

方專家進場協助評估或提供解決策略。

職務再設計比較聚焦於勞工工作效能提

升的效果，但改善的同時，亦兼顧障礙者的

需求，形成職場內友善支持的環境。雇主應

充分承擔勞工的需求，因為勞工工作效能發

揮的成果，亦歸屬於雇主。目前勞動部為鼓

勵企業雇主支持身障者就業，提供職務再設

計之經費補助或專家諮詢，不論雇主或障礙

者均可主動提出申請，尋求政府部門的協

助。如果勞工自行向政府提出職務再設計之

補助申請，雇主也應配合協助專業人員進場

評估，共同對話形成最佳的解決策略，不應

將其視為勞工個人的需求。更不應阻止或排

除勞工申請政府職務再設計補助，反而可藉

此機會，提供適當的支持協助，排除障礙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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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行職務的困難。

總結職務再設計與合理調整重要的差別

是，提供合理調整為雇主之義務，而職務再

設計並不是。

有關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以及輔具申

請可參考「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實施方式

及補助準則」及「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

辦法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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